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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商借教師 葉奕菁
電話：03-3322101#7471
電子信箱：jani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終字第1120199995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201999951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201999951_ATTACH2.docx)

主旨：檢送桃園市112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實施計畫1份，請公告

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12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暨師生鄉土歌謠比賽第一

次籌備會議紀錄辦理。

二、為提供本市學生音樂才藝展能舞台，促進音樂教育精進發

展，旨揭競賽重要事項摘錄如下：

(一)比賽項目：除全國賽項目外，依循往例增列非全國賽項

目包含管樂、口琴、箏及樂曲創作或歌曲創作等18類，

計109個類組(詳細規定詳見附件)，增列項目與本市參加

11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代表權無涉。

(二)比賽日期：(依實際報名隊數調整比賽日期)

１、個人賽、小型團體賽(直笛合奏、口琴合奏、口琴四重

奏、銅管五重奏、木管五重奏、鋼琴三重奏、鋼琴五

重奏、弦樂四重奏、弦樂合奏及合唱等)：112年10月

17日(星期二)至11月24日(星期五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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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7/24 08:5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4 頁

２、大型團體賽(打擊樂合奏、管樂合奏、管弦樂合奏、兒

童樂隊、國樂合奏、行進管樂及絲竹室內樂)：112年

12月4日(星期一)至12月14日(星期四)。

(三)比賽地點：

１、個人賽、小型團體賽(直笛合奏、口琴合奏、口琴四重

奏、銅管五重奏、木管五重奏、鋼琴三重奏、鋼琴五

重奏、弦樂四重奏、弦樂合奏及合唱等)：桃園市客家

文化館演藝廳。

２、大型團體賽(打擊樂合奏、管樂合奏、管弦樂合奏、兒

童樂隊、國樂合奏及絲竹室內樂)：桃園市私立六和高

級中等學校。

３、團體賽(行進管樂)：桃園市仁和國民中學。

(四)報名日期：112年8月31日（星期四）起至112年9月7日

（星期四）止。（郵戳為憑，逾期概不受理）。

(五)報名方式：一律以網路報名 http://163.30.153.4

/Index/index.asp 後務必列印正式報名表經核章後，正

本郵寄限時掛號始完成報名作業（信封上請註明音樂比

賽報名字樣），每張報名表僅提供單項參賽項目報名。

(六)出場序及指定曲抽籤：112年9月28日（星期四）下午2時

假桃園市中壢區新明國民中學辦理。

(七)團體賽領隊會議：

１、客家文化館部分：112年11月3日(星期五)下午2時於客

家文化館視聽簡報室舉行。

２、六和高中部分：112年12月1日(星期五)下午2時於六和

高中活動中心舉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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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依據11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實施要點修正如下：

(一)合唱除鋼琴伴奏外，其他樂器伴奏應由參賽學生擔任，

另得由同校學生至多3人擔任並計入參賽學生人數。(本

市比賽要點第4頁)

(二)團體項目打擊樂合奏及得報名絲竹室內樂之南管樂、北

管樂及客家八音等，均無指定曲，由參賽隊伍演奏自選

曲兩首，報名時須詳填自選曲資料。其餘報名絲竹室內

樂(但以報名南管樂、北管樂或客家八音者除外)之參賽

隊伍需演出指定曲。(本市比賽要點第8頁)

(三)凡於110及111學年度均獲得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項目

同類組決賽特優者，得逕行參加決賽。(本市比賽要點第

13頁)

(四)大專學生於108及110學年度均獲得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

人項目大專組同類組決賽第一名者，不得再參加該類組

之初賽及決賽。(本市比賽要點第13頁)

(五)參賽者名冊經完成學校用印後，凡有新增或更換名單

者，應於當日攜帶新增或變更後名單者附照片之學生證

或附照片之在學證明、附照片之學籍證明，符實進行驗

證。(本市比賽要點第14頁)

四、本案如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新明國中(03-4936194分機

610、613)或至桃園市學生音樂比賽暨師生鄉土歌謠比賽資

訊網(http://163.30.153.4/music/main/index.asp)查

詢。

五、本案事涉學生重要權益，旨揭實施計畫請貴校務必確實轉

知所屬學生及家長，並公告於學校網站之最新消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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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旨揭比賽實施計畫可至本府教育局最新消息下載

(https://www.tyc.edu.tw/News.aspx?

n=5143&sms=10535)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大專院校、高中職、公私立國中小）
副本：本府教育局高級中等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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